
爱+智慧社区三合一平台

通商宝社区便民支付点加盟协议书

甲方：深圳市通商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泽锋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国威路罗湖高新技术产业第一园区119栋三层   邮编：51800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
法定代表人：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一、总则

（1）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真诚合作的原则，为达到共赢的目的，一致同意建立‘爱+智慧社区三合一平台’O2O推广合作关系，双方互视对方为核心合作伙伴，经双方友好协商，就O2O推广合作事宜，达成以下协议条款。
（2）乙方同意入驻甲方‘爱+智慧社区三合一平台’，并合作进行线上线下推广活动。

（3）甲乙双方拟进一步加深双方合作，乙方同意成为‘通商宝便民支付点’，并获得返利分成。

（4）乙方在甲方三合一平台上可开展：餐饮娱乐推广、折扣优惠推广、便民充值服务等各种增值业务代理合作。

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经乙方授权在甲方所属三合一平台上发布乙方的O2O推广信息，如定制宣传广告、优惠劵、发布相关图片等。
2.甲方在线上和线下开展各类O2O推广相关的活动，乙方有选择参加的权利。
3.甲方有义务维护其刊登的相关O2O推广信息与乙方所提供资料保持严格一致，并有义务维护乙方公司的声誉。
（1）乙方将需要刊登的O2O推广的相关信息/商家入驻信息以后台录入、E-mail或QQ的方式发给甲方，甲方承诺在3个工作日之内回复刊出时间/完成商家入驻并刊出。
（2）如遇乙方需要修改在甲方平台中刊登的信息，以甲方确认收到信息开始计算，甲方承诺在接受乙方修改文件的1个工作日内更新完毕。
4. 因乙方服务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时，甲方有权中止本协议的执行。
5. 由于乙方价格体系问题调整未及时通知甲方，因此造成本平台会员损失时，甲方有权利要求乙方给予甲方已成交客户（会员）相应差额的补偿。
    8.甲方负责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便民支付业务收益分润；

    9.甲方的宣传品作为加盟内容的组成部分，甲方可在乙方门店内醒目位置（如橱窗、收银台等）张贴和摆放甲方便民支付宣传品的权利；
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有义务向甲方提供合法经营证明文件；对提供给甲方的商品信息、服务信息等的合法性、真实性和严谨性负完全责任。并保证提供给甲方的信息不侵害第三方知识产权。
2. 乙方应及时将自己的更新信息（特别是已刊出的商品、折扣优惠、设计装修的相关信息的更改情况等）通知乙方及时更新，确保信息准确性。
3. 乙方负责与客户(会员)达成交易后客户所需发票或收据。
4. 乙方确保给甲方介绍客户的价格不高于甲方实际操作价格。
5. 凡经甲方线上引流介绍到乙方的客户（会员）达成的交易，乙方均应对每次成交的日期、数量、成交金额、顾客姓名等做出详细如实的登记，并提供这些资料的副本给予甲方，以便核对存档。
5. 应甲方重大活动（线上和线下推广相关活动）需要，乙方应积极以嘉宾或特约商户的身份参加，并尽量提供相应的礼品、优惠措施以促进活动的成功，如涉及费用，甲乙双方经协商后进行合理分摊。
6. 乙方应保持店面形象干净卫生，并按甲方的要求张贴相应的宣传品。同时宣传品的张贴应符合标准，文宣物料摆放整齐标准。

7. 乙方承诺在双方合作期内，不与甲方以外的第三方进行便民支付的合作。
四、支付与结算
1.乙方O2O推广页面经乙方提供相关资料由甲方进行制作、日常维护及客户跟踪。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对乙方入驻品牌街/商户优惠（勾选）O2O页面的制作及维护一次性支付相关费用给甲方，共计人民币       元；乙方对乙方O2O推送广告页面的制作及维护一次性支付相关费用给甲方。乙方支付费用后甲方按约定时间在甲方平台相关页面显示O2O推广信息。
2. 乙方向甲方介绍客户，成功入驻后甲方即按照相应比例返还乙方报酬。
计算方法：按甲方介绍客户在乙方入驻平台的实际成交金额提取30％计算。
3.甲方便民支付业务分佣标准详见附件：《通商宝社区便民支付点代理商（门店）分佣表》。
4.甲方按自然月进行结算，每个月的5-10日为结算日（如遇节假日顺延），甲方向乙方划拨上月分佣。乙方如有异议，应在结算日后五个工作日内提出，甲方与乙方核实后多退少补；超过结算日五个工作日之后的异议，甲方有权不予受理。
5. 支付方式：汇款、支票或现金。
备注：甲方提供正规发票，所产生的税费由甲方承担。
五、产品质量及服务质量保证
1．乙方保证提供给甲方推广引流来的客户（会员）的服务项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标准，不得欺骗甲方推广引流来的客户（会员）或降低服务标准，如出现乙方欺骗甲方客户（会员）情况甲方有权终止此协议并追究相关责任。
2．乙方提供不低于其他客户的服务标准给甲方推广引流来的客户（会员）。
3．因乙方服务质量等原因引起的客户（会员）纠纷，包括赔偿、法律诉讼等，乙方独立承担所有责任，甲方概不负责。
六、保密
1.
未经对方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泄露本协议的条款的任何内容以及本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情况，以及通过签订和履行本协议而获知的对方及对方关联公司的任何信息。
2.
本协议有效期内及终止后，本保密条款仍具有法律效力。
七、争议解决条款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的争议，通过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情况下，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享有管辖权。
八、其它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壹年。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友好协商，并就协商结果以本协议附件形式加以约定，补充协议及附件为本协议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协议届满1个月前，各方均无书面异议的，合同自动延续1年，以此类推。

甲方：深圳市通商宝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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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